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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17日召开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第八期）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月18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第八期）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披露董事会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交易日（即2025年1月17日）登记

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1 唐山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6,026,021.00 28.35% 

2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

工持股计划 
4,680,900.00 1.54% 

3 耿殿根 4,578,168.00 1.51% 

4 张立岗 4,338,450.00 1.43% 

5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

工持股计划 
4,289,000.00 1.41% 

6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

工持股计划 
3,287,900.00 1.08% 



7 林浙平 1,765,500.00 0.58% 

8 
湖南长心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心长流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03,900.00 0.50% 

9 周新勇 1,420,000.00 0.47% 

10 陆企亭 1,418,600.00 0.47% 

注1：根据规定，前十名股东存在回购专户的，应当予以说明，但不纳入前十名股东列

示，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在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持有股数为

1,950,427股，持股比例为0.64%。 

注2：股东周新勇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1,420,000股。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

条件的总

股本的比

例 

1 唐山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6,026,021.00 28.50% 

2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

工持股计划 
4,680,900.00 1.55% 

3 耿殿根 4,578,168.00 1.52% 

4 张立岗 4,338,450.00 1.44% 

5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

工持股计划 
4,289,000.00 1.42% 

6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

员工持股计划 
3,287,900.00 1.09% 

7 林浙平 1,765,500.00 0.58% 

8 
湖南长心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心长流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03,900.00 0.50% 

9 周新勇 1,420,000.00 0.47% 

10 陆企亭 1,418,600.00 0.47% 

注1：根据规定，前十名股东存在回购专户的，应当予以说明，但不纳入前十名股东列

示，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在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持有股数为

1,950,427股，占无限售条件的总股本比例为0.65%。 

注2：股东周新勇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1,420,000股。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